※ 人事室通告（重要訊息） 
    106年2月6日
    本校教師同仁欲申請「106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」者，請於本（106）年2月8日至2月17日至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網站(https://210.70.74.45/)填報資料，並列印「106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完成線上申請證明」於106年2月18日中午12時前併同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，俾利初審後提本校106年2月20日(星期一)教評會審查，感謝大家的配合！ 
說明：

一、本案業經本校105學年度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，同意本校及附設進修學校均參加教育部106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，但不開列缺額。
二、教師得申請介聘之資格及注意事項詳列如下：
(一)依據「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」第2條規定，申請介聘之教師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，並經學校審查通過：
    1、於現職服務學校實際服務滿三年。
    2、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。
    3、非屬依本部所定不適任教師處理規定之察覺期、輔導期或評議期處理程序中之教師。

(二)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」第5條規定，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未在規定期限至介聘學校報到者，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。
(三)依據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」第4點規定，教師申請介聘應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，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，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。前項所稱任教科別，指經教評會審議通過由校長聘任之科別，同時應具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。申請介聘教師於調出時，所遺任教科別職缺供其他教師調入。達成介聘之教師，經聘任後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排（例如：日、夜間排課、國中部授課），不得拒絕。
三、檢附「106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日程表」、「106 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積分審查標準表」各1份及相關規定供參。(請收email或至本校首頁查詢)
人事室 敬啟
